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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安消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中安消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与卫安控股有限公司 

关于拟收购资产实际净利润与净利润 

预测数差额的补偿协议 

 

甲方名称（姓名）：中安消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新金桥路 1888 号 11 号楼 

法定代表人：涂国身 

职务：董事长 

国籍：中国 

 

乙方：香港中安消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原名：香港飞乐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香港干诺道中 137-139 号三台大厦 12 楼 

董事：龚灼 

国籍：中国 

 

丙方名称（姓名）：卫安控股有限公司（GUARDFORCE HOLDINGS 

LIMITED） 

住所：TMF (Cayman) Ltd., P.O.Box 10338, 2nd Floor, The Grand Pavilion 

Commercial Centre, 802 West Bay Road, Grand Cayman KY1-1003, Cayman Islands 

董事：李志群 

国籍：中国 



 

 

 

鉴于：  

1.甲方拟以现金方式购买丙方持有的卫安 1 有限公司（Guardforce 1 Limited，

以下简称“卫安 1”）100%的股权（下称“本次交易”）。 

2.丙方持有卫安 1 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 

3.双方已于 2015 年 4 月 2 日，就本次收购签订了《中安消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飞乐国际股份有限公司与卫安控股有限公司关于收购卫安 1 有限公司 100%

股权的协议书》（以下简称“收购协议”）。 

4.本次交易价格以经德正信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称“德正信”）出具

的德正信综评报字[2015]第 015 号《资产评估报告》（以下称“《评估报告》”）所

载评估值作为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 

经友好协商，各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

相关规定，为保证本次交易不损害甲方社会公众股股东的利益，在业绩承诺期间

内每年度实际经审计净利润数不足每年度承诺净利润数的情况下的盈利补偿事

项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释义 

除非本补偿协议另有规定，本补充协议项下的用语及定义与收购协议项下的

用语及释义一致。 

第二条  承诺利润 

1.根据德正信就本次交易出具的《评估报告》，目标公司对应的 2015 年度、

2016 年度和 2017 年度的预测净利润数分别为 9,003.30 万港元、11,215.40 万港元

及 13,756.90 万港元。 

2.标的公司 2015 年度目标净利润为 9,003.30 万港元，2016 年度目标净利润

为 11,215.40 万港元，2017 年度目标净利润为 13,756.90 万港元，丙方承诺：



 

 

2015-2017 年三年的净利润累计不低于 33,975.60 万港元（净利润数均以标的公司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利润数确定）。 

3.除各方另有约定外，丙方对标的公司承诺利润全额承担补偿义务和保证责

任。 

第三条  实际利润数的确定 

在本次交易完成后，甲方应当在 2015 年度、2016 年度和 2017 年度审计时

对标的资产实际利润数与承诺利润数差异情况进行审查，并由负责甲方年度审计

工作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此出具专项审核意见；承诺期结束后，对标的资产在承诺

期内累计实现实际利润数与承诺利润数差异情况进行审查，并由负责甲方年度审

计工作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此出具专项审核意见。标的资产实际利润数与承诺利润

数的差异情况根据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审核结果确定。 

第四条  补偿方式 

若盈利承诺期间各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低于评估报告

中所预测的盈利预测数，丙方需向甲方进行现金补偿。 

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后，甲方在 2015 年、2016 年和 2017 年的每个会计年度

结束时，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审计机构对标的资产出具专项审核意见，

并根据前述专项审核意见，在甲方 2015 年、2016 年和 2017 年年度报告中披露

标的资产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实际盈利数与盈利预测数的差异情况。盈利承诺

期间的每个会计年度结束时，如根据前述专项审核意见，目标公司截至当期期末

累计实际盈利数小于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盈利数的，则丙方应于前述专项审核

意见出具之日起十日内，以现金方式对甲方进行足额补偿。 

每年现金补偿额=（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际

净利润）÷盈利承诺期间承诺净利润总和×本次交易对价总额－已支付现金补偿

额。 

净利润数均以标的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利润数确定。 

承诺期满后，各方按照标的资产在承诺期内累计实现的净利润情况计算累计



 

 

现金补偿金额，如各年度累计支付的现金补偿金额超过承诺期累计应付现金补偿

金额，则超额部分由甲方或乙方向丙方返还。 

利润补偿的上限为补偿义务人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转让价款总额。 

第五条 未达业绩承诺的罚则 

在承诺年度期限届满时，甲方将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审计机构对标

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出具专项审核意见，公司董事会及独立董事应对此发表

意见。如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大于盈利承诺期内已补偿现金数，则丙方应于前述

专项审核意见出具之日起十日内，向甲方以现金另行补偿。上述期末资产减值额

应扣除盈利承诺期间标的公司股东增资、减资、接受赠予以及利润分配等的影响。 

第六条 减值补偿 

在承诺年度期限届满时，甲方将对标的公司进行减值测试，如：标的公司期

末减值额>补偿期限内的补偿额，则丙方应向甲方另行补偿，另行补偿金额为：

标的公司期末减值额-补偿期限内已补偿的金额。 

第七条  违约责任 

本协议生效后，任何一方未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履行义务而给对方造成损失

的，应承担赔偿责任。丙方未按本协议约定向甲方及时、足额支付补偿的，甲方

有权要求丙方每逾期一日，按未能支付的补偿金额的万分之五向甲方支付违约

金。 

第八条  争议的解决方式 

与本协议有关的争议，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解决。如自争议发生之日

起 60 日内未能通过协商方式解决，任何一方均有权向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除非法律另有规定，与诉讼相关的费用（含律师代理费）由败

诉方承担。 

第九条  协议的生效   

本协议自各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之日起

成立，并于甲方本次交易完成后生效。 



 

 

第十条  附则 

本协议为《中安消股份有限公司、香港中安消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与卫安控股

有限公司关于拟收购资产实际净利润与净利润预测数差额的补偿协议》之最终协

议，交易各方的“承诺利润”、“实际利润数的确定”、“补偿方式”等条款均以本

协议为准。 

本协议一式八份，本协议各方各执一份，其余各份报有关部门备案，每份具

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中安消股份有限公司、香港中安消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与卫安

控股有限公司关于拟收购资产实际净利润与净利润预测数差额的补偿协议》之签

字盖章页） 

 

甲方：中安消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乙方：香港中安消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丙方名称（姓名）：卫安控股有限公司（Guardforce Holdings Limited） 

法定代表人： 

 

   

 

 

                                      年          月        日 


